
主旨：

說明：

臺北流行音樂中心 

受文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2年8月7日               
發文字號： 北流字第1120001061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檢送臺北流行音樂中心「112年實習生計畫」，提供作為

系所學生實習參考，惠請 協助轉請公告周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臺北流行音樂中心為辦理大專院校學生實習事宜，培養

有志投入流行音樂產業者，特訂定臺北流行音樂中心112
年實習生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提供大專院校學生

參與流行音樂實務之機會。

本計畫預計招收六名實習生，讓對流行音樂產業有熱

忱，且對展覽規劃、場館服務、教育推廣、研究典藏及

活動企劃等相關實務有興趣之大專院校在學生知悉。

本計畫及報名文件如附件一，重要期程如下。

召募期間：至112年8月21日（一）下午六點止。

口試期間：112年8月28日至9月1日，如因特殊理由無

法前來面試者，得以電話或視訊等方式為之。

實習期間：112年9月18日至12月25日，共計200小時。

詳情歡迎於上班時間洽：02-27886620分機8429周先生、

分機8327呂小姐詢問。

正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電子公文

           
函

地址
 
：

 
臺北市南港區市民大道八段99
號

聯絡人 ： 周佑霖
電話 ： 02-27886620 分機8429
傳真 ：  
電子郵件 ： sam.chou@tmc.taipei

112003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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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立大學、東吳大學、世新大學、城市學校財團法人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淡江大

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大同大學、實踐大學、銘傳大學、真理大學、華梵

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

學、東南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

學、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黎明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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